2018年武江区司法局部门预算基本情况说明
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机构设置、职能

我局内设政工科、办公室、宣传教育股、基层管理股、公证律师股、社区矫正股六个部门，下设七个司法所及康正公证处和法律援助处事业单位。 武江区司法局职能：1、贯彻执行国家、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，研究拟定区司法行政工作的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。2、制定全区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各镇、街道办事处及各行业普法依法治理工作。3、管理律师事务所，指导监督律师、法律援助工作。4、指导和管理全区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工作和法律服务所工作。5、指导全区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，社区矫正工作 。
（二）人员构成情况

我局政法专项编制31名，其中局机关16名，司法所15名。2017年9月实有在编在职28人，退休人员11人。
（三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
   1、以普法依法治理为先导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区进程。2、以创建平安武江为主线，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，拓展调解组织建设，落实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年活动方案要求，规范卷宗档案整理工作。3、以提供法律服务为平台，助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。4、依法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。5、完善安置帮教工作机制，进一步落实好对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管理，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前后的信息登记、接送移交、帮教管理等工作。

二、收入说明

2018年收入预算607.9277万元，比上年603.66万元增加

4.26万元，增长7%。
三、支出预算说明

2018年支出预算607.9277万元，比上年增加4.26万元，
增长7%，主要原因是工资水平的提升和项目经费的增长。2018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，基本支出预算370.56万元，占60.95%，比上年增加10.56万元，增长2%，其中工资福利支出225.5万元，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29.82万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15.24万元；项目支出预算237.36万元，占39.05%，主要为：一村居一社区一法律顾问经费34.8万元，人民调解经费10.2万元，安置帮教经费0.2万元，普法经费0.5万元，法律援助经费0.2万元，公证处经费5.28万元，公职律师所经费0.2万元等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（含会议费）为16万元，其中，因
公出国（境）费用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5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6万元，会议费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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